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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高层次人才优惠政策实施办法》的通知


	重庆理工大学2010年
引进高层次人才优惠政策实施办法

为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精干高效、充满活力的人才队伍，进一步提高办学管理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根据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工作需要，经学校考核，同意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的专业技术人员。

二、引进高层次人才基本职责及优惠政策
引进高层次人才的优惠待遇由基本待遇与追加待遇两部分构成，详见《重庆理工大学引进高层次人才的职责及基本待遇》（见附件1）、《重庆理工大学引进高层次人才追加待遇的条件及标准》（见附件2）。
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基本待遇视其引进时具备的学术技术水平所达到的层次确定。
引进高层次人才的追加待遇视其进校后2年内为学校所做的贡献确定。如符合学校引进高层次人才追加待遇的条件，经本人申报，学校批准，可享受追加待遇。追加待遇以安家费的形式发放。
三、服务期及违约责任
引进高层次人才应在我校连续服务满8年。
若引进高层次人才约定服务期未满，离开学校的（含辞聘、解聘、调离等），应缴纳违约金1万元，并退回作为引进高层次人才所享受的所有基本待遇（包括资助购房补贴、安家费、租房补贴、科研启动费、职称高聘所额外享受的校内津贴或绩效工资等）和所有追加待遇；同时，执行学校人员流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原作为享受引进高层次人才优惠待遇调入或按人事代理安排工作的配偶，按“同进同出”原则，也要离开本校（调离或终止聘用关系）或解除人事代理的聘用合同。
四、引进高层次人才优惠政策的兑现方式
在引进高层次人才人事档案关系调入我校，并办理报到手续后，学校按本办法的规定在服务期内兑现相应待遇。具体兑现办法如下：
（一）资助购房补贴的兑现方式
可由引进高层次人才本人选择下列兑现方式之一，并在聘用合同中予以明确：
1.报到后，即由人事处通知财务处按“资助购房补贴÷96”的标准在8年内按月平均发放。
2.在报到后，暂时不兑现。在引进高层次人才签订购房协议后（房产必须在学校指定范围内购买），持购房协议提出借款申请，所借部分不超过学校提供的资助购房补贴的40%，其余部分按 “资助购房补贴×60%÷（96－实际服务月数）”的标准按月平均发放。服务期满后，借据退回个人。
（二）安家费的兑现方式
第一、二、四层次人才，由人事处通知财务处，按“安家费÷96”的标准在8年内按月平均发放；第三层次引进人才按“安家费÷24”的标准在2年内按月平均发放。
对第四层次人才，在签订购房协议后（房产必须在重庆市主城区），如果经济有困难，可凭购房协议等有效购房证明向学校人事处提出借款申请，所借部分不能超过学校同意发给的剩余安家费余额的40%，经批准后，到财务处办理有关借款手续。其余部分仍然在剩下的服务月份中按月平均发放。
（三）周转房安排或租房补贴的发放
1.学校视房源及本人情况为引进高层次人才提供周转房。周转房的使用应遵守学校周转房管理部门的有关管理规定，使用的最长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
2.如果学校提供周转房有困难，或者周转房不符合引进人才的期望，或者引进人才本人自愿，学校也可提供租房补贴（最长不超过3年，双方签订租房补贴协议书）。租房补贴标准为：第一至三层次引进人才为800元/月；第四层次引进人才为500元/月。
3.引进高层次人才不能同时享受周转房和租房补贴。
（四）科研启动费的兑现办法
引进高层次人才正式报到后，由人事处通知财务处将科研启动费划拨至科研处。引进高层次人才应按学校关于科研启动费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项目申报，经科研处组织专家评审同意立项后，方可按该办法的规定合理使用科研启动费。科研启动费资助期一般为3年。如需延长，应作出书面说明；否则，学校将终止使用，并将剩余经费收回到学校人才引进基金。
资助期满后，经费使用者需作出书面总结，经所在单位签署意见，由科研处、财务处审核后报人事处，供聘期届满时考核使用。
（五）特殊津贴兑现办法
甲方向第一层次引进人才提供的特殊津贴2万元/月，由甲方按月发放到乙方工资卡上。
（六）引进人才的配偶安置问题
1.引进高层次人才的配偶安置工作是指令性的，原则上根据引进人才配偶所学、所从事专业或工作经历、经验以及学校的实际情况等安排工作岗位。若作为非教学人员安置，则在1年内不占接收单位的编制。各单位应积极支持并做好配偶的安置工作。
2.第一、二层次引进人才，其配偶（未退休者）正式调入。
第三层次引进人才，其配偶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具有与我校现设专业技术岗位系列一致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可正式调入。配偶如不具备上述条件，原则上不解决。急需引进人才的配偶，经学校同意，可实行人事代理，安排工作。
第四层次引进人才，原则上不解决配偶工作问题。如引进人才为学校急需，配偶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具有与我校现设专业技术岗位系列一致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且原工作单位不在重庆主城区的，可实行人事代理。
（七）专业技术职务高聘
1.第四层次引进高层次人才如不具备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由学校高聘为相应系列的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聘期3年）。高聘申请在办理报到手续时可同时提出。
2.第四层次引进人才如具备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可按学校规定程序提出高聘为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申请，经学校同意后高聘为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聘期3年）。高聘正高的申请与审批与学校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同步进行。
3.上述专业技术职务高聘为学校内部认可，聘期均为3年。聘期内可享受本校同级人员最低档次的绩效工资，但不享受所高聘的专业技术职务的国家基本工资。若高聘人员未能在聘期内取得相应的任职资格，则聘期届满后，不再继续高聘，同时停止高聘待遇。
（八）子女转学问题
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子女转学问题，由工会具体负责协助解决。有关费用由本人承担。
（九）引进高层次人才来校考察旅费的报销
引进高层次人才进校工作后，第一、二、三层次引进高层次人才凭发票到人事处办理来校考察旅费的报销手续。第四层次的引进高层次人才来校考察旅费的报销手续按照《关于印发重庆工学院差旅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重工院【2008】133号）执行。
（十）追加待遇兑现方式
引进高层次人才在进校后两年内，如以重庆理工大学的名义获得符合《重庆理工大学引进高层次人才追加待遇的条件及标准》的教学、科研奖励或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立项的，可填写《重庆理工大学引进高层次人才追加待遇申报表》（见附件3），并提供获奖成果证书、项目任务书的原件及复印件各1套，申请追加待遇。经学校审核批准，追加待遇以安家费的形式一次性兑现。 
四、其他问题
视学校情况，按经济适用房的有关政策，引进高层次人才可优先购买经济适用房。
符合学校住房货币化补贴政策的第四层次高层次人才，引进可以按规定享受住房货币化补贴。 
五、本办法从2010年校外招聘计划执行起开始实施。原《重庆工学院引进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重工院〔2006〕263号）同时废止。
六、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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